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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三榜 老師提供 

 

一、（一）何謂「證據能力」？請簡要說明之。 

（二）另請判斷下列情形有無證據能力？ 

1.犯罪嫌疑人在警局自白之陳述，未全程錄音。 

2.司法警察未取得同意，但報經檢察官許可，在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，所取得之詢問

筆錄。 

3.檢察官對可疑之犯罪嫌疑人以關係人身分傳喚，令其陳述，未告知改列被告，其中

不利己之陳述。（時間：30 分鐘）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法院於何種情況之下，對於證人須告知得拒絕證言，若法院未盡此項告知義務，而逕行告以

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後具結，則所取得之證言有無證據能力？（時間：30

分鐘） 

 

 

 

 

 


